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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4〕191号

申 请 人：王某某

被 申 请 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第 三 人：河南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申请人王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关

于王某某反映问题的答复书》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本机关于 2024年 3月 25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王某某反映问题

的答复书》，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调查处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 2024年 2月 26日收到被申请人送达

的《关于王某某反映问题的答复书》，对该答复书有异议。1.

申请人不是代表个人，而是 XX多名业主，王某某一直是作为

业主代表向各级政府反映问题的。2.XX号楼共 XX套，不是被

申请人所说的 XX套。川汇区政府给业主签订的协议上表明 XX

平方米，而被申请人给买房业主办的不动产证是 XX平方米，

被申请人未告知相差 X平方米的原因。3.被申请人答复“该楼

在施工中严格按图纸规划施工”，申请人不认同：2019年市住

建局查验某某手续，责令某某停止出售违章房。2021 年 9月

初，川汇区城管大队到现场查验某某手续，某某自己承认是违

章。同时被申请人所属设计院设计者也认为没按图纸施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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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章房自市住建局责令停售至今五年，仍原样留存。4.答复书

中“2019年 1月 XX日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与拆迁协议明确

2018年 5月交房相差 9个月，延期的原因未告知申请人。5.违

章平台东西南三面侵占全体业主的公摊面积，北部的边沿仅有

一道埂，缺乏安全性。6.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超过信访条例 34

条规定的办理期限，且答复书中没有告知向哪个部门申请行政

复议。综上，被申请人的答复不属实，请求复议机关予以撤

销，对违章平台拿出切实可行、安全的处理意见。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作出《关于王某某反映问题的答

复书》合法有据，不应撤销。河南省信访信息网上系统显示申

请人的主要诉求为“某某开发商不按图纸施工，造成某某 XX

号楼违章，要求查处违章问题及其给业主造成延期交安置租房

费、安置补偿费等问题”。经局规划执法大队调查，XX号楼

于 2016年 3月 1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6年 4月取得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19 年 1 月 XX 日取得竣工验收备案

表，有周口市规划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周口市规划局行政许可变更决定书、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等材料可证，是合法建筑，不是

违法建筑。2.关于申请人所称每个单元的违章房问题，经核

实，每个单元有一个近 8平方米的阳台，是为了居家户生活方

便，起到通风采光作用的一个公共空间。该空间符合规划，并

经过竣工验收。但目前现状是 XX号楼交付使用后，个别业主

装修时把该公共空间窗户改造成门作为私人空间使用，属于侵

占公共空间。该行为违反的是物业管理规定，应向小区物业委



- 3 -

员会反映，也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管理条例》六十

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向周口市住建局反映解决。3.关于申请

人反映延期交安置租房费和安置补偿金问题，不属于被申请人

职责范围，应由川汇区人民政府研究解决。综上，申请人的复

议请求缺乏依据，请求复议机关予以驳回。

第三人称：1.某某 XX号楼是由河南某某设计有限公司于

2015年 9月设计出图，施工图纸经相关部门审查通过后，公司

严格按照规划设计图纸进行施工，并于 2019年经五大责任主体

竣工验收，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并交付使用，不存在未按图纸施

工行为。2.经核实，该楼栋存在部分业主购房入住后私自将西

户入户门旁的平台进行改造利用，公司已督促物业管理公司配

合社区等有关部门对违规占用问题进行处理。3.该平台位于房

屋结构外，根据面积计算规则，该平台不计入房屋建筑面积，

更不是公摊面积。楼栋竣工时，该平台挨近走廊一侧建设有完

整墙壁及窗户，符合设计规范要求，不存在任何安全问题。综

上，王某某反映的关于某某 XX号楼的有关问题不属实，没有

任何依据。

经审理查明：1.申请人王某某个人通过信访系统反映“某

某开发商不按图纸施工，造成某某 XX号楼违章”，要求“解

决违章问题及其给业主造成延期交安置租房费、安置补偿金等

问题”。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信访程序作出处理意见，

经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复查后予以撤销，并要求周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适用《信访工作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五项规定的依法

履行或者答复方式进行重新处理。2.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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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划局经调查认为某某 XX 号楼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通过了竣工验收备案，不存在违

建、开发商不按图纸施工等问题。被申请人于 2024年 2月 19

日作出《关于王某某反映问题的答复书》，将上述调查情况告

知王某某，王某某对答复内容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

请。

另查明，1.申请人王某某所反映的某某 XX号楼建设单位

是河南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为河南某某设计有

限公司。该设计公司于 2015年设计了总平面图、某某 XX号楼

层平面图、梁配筋图、结构平面图等图纸，其中层平面图上不

显示申请人反映的违章平台，在“附注”上显示“7.所有窗台

高不足 900（mm）者均增加护窗栏杆”，经实测该平台内侧窗

台高约 970mm，并用塑钢框、玻璃封闭。梁配筋图显示有该平

台，并显示该平台的梁结构；结构平面图中亦显示该平台，并

显示该平台的结构板及配筋。某某 XX号楼有部分楼层的平台

窗台及窗户被改建成门。2.某某 XX号楼于 2016年 3月 1日取

得建字第（2016）XX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总建筑面积 XX

平方米，该证附图及附件包括总平面图、施工图、效果图、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书、放验线通知书。2016年 4月 XX日

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于 2017年 2月 XX日补发新证。

2018年 12月 XX日取得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消防验收合

格。2019年 1月 XX日取得周口市规划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证，2019 年 1 月 XX 日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3.2019 年 4 月

XX日原周口市国土资源调查规划院出具不动产测量报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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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显示某某 XX号楼规划审批面积 XX平方米，实测面积

XX平方米，误差比例为 0.34%，在限差范围内。-1层房屋分层

平面图显示申请人所反映的平台位置为储藏室，计入建筑面

积；1层及 XX层房屋分层平面图均不显示申请人所反映的平

台，所反映平台位置均未计入建筑面积，1层及 2-26层房屋分

层平面图显示每层 8套房屋，某某 XX号楼共计 XX套房屋。4.

王某某于 2017 年 12 月 XX 日在房屋征迁安置房结算单上签

字，确认了安置房位置及房屋差价结算等内容。该结算单上加

盖有周口市川汇区房屋征收中心及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府房屋

征收办公室公章。

行政复议期间，申请人王某某分别于 2024年 4月 26日、5

月 10日查阅被申请人、第三人答复书及证据材料，本机关当面

听取申请人意见，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及第三人的答复不认可，

并要求查明是否存在违章建筑。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河南省信访信息系统截图；2.

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及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3.2024年 2月 XX

日《关于王某某反映问题的答复书》及附送达回执；4.某某 XX

号楼层平面图、梁配筋图、结构平面图；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及合格

证；6.竣工验收备案表及合格证；7.不动产测量报告（实测）；

8.房屋征迁安置房结算单；9.听取意见记录。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

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



- 6 -

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

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

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

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

以下的罚款。

首先，本案中，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为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享有对建设单位或个

人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的

职责。申请人王某某个人通过信访系统反映“某某开发商不按

图纸施工，造成某某 XX号楼违章”，要求“解决违章问题及

其给业主造成延期交安置租房费、安置补偿金等问题”中关于

查处某某 XX号楼违章问题属于被申请人职责范围，而申请人

反映的延期交安置房租房费、安置补偿金等问题不属于被申请

人职责范围，且申请人已经于 2017年与征收部门签订了房屋征

迁安置房结算单，申请人若有疑问应当向征收部门反映。

其次，关于申请人所反映某某 XX号楼违章平台问题。经

核查，该平台显示在施工图纸中，属于施工工程中的结构施工

内容，该平台的建设正是按图纸施工的证据，不存在申请人所

称未按图纸施工的情形。该平台内侧窗台高度及窗户的施工均

符合要求，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所反映的安全问题没有

依据；且层平面图上不显示申请人反映的平台，经不动产部门

测量该平台并未计入建筑面积，也未计入公摊面积，申请人称

侵占公摊面积的问题亦缺乏依据。

再次，关于申请人称“违章房自市住建局责令停售至今五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A%E8%AE%BE%E5%B7%A5%E7%A8%8B%E9%80%A0%E4%BB%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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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仍原样留存”的问题。某某 XX号楼部分楼层的平台内侧

窗台及窗户被改成门，而设计图纸中平台内侧的规划是窗台及

窗户，将窗台、窗户改为门确实存在与规划图纸不一致的情

形，被申请人仅对平台是否按图纸施工问题进行回复，并未对

竣工后交付使用过程中行为人将窗台窗户改为门这一情形作出

明确答复，而窗台窗户改成门的行为是否存在经审批允许改变

规划的情形，需要规划部门进一步核实。故被申请人答复称某

某 XX号楼不存在违章，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申请

人在行政复议答复中称对于业主将窗台窗户改成门属于侵占公

共空间，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

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向住建部门反映，本机关对该答复不予认

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

第一项“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

共用设施用途的”之规定，该条款适用的情形是公共建筑和公

用设施是按照规划建设的而行为人擅自改变用途。而本案中所

涉及的是窗台窗户改成门这一行为本身是否存在违反规划的行

为，应当由规划部门予以处理。

综上，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关于王

某某反映问题的答复书》告知申请人某某开发商不存在不按图

纸施工的问题，并无不当，但其答复称某某 XX号楼不存在违

章，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另外某某 XX号楼共 XX套

而被申请人答复中告知共 XX套确实错误，且答复中未告知申

请人救济途径，亦有不妥，本机关予以指正。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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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该行政行为，并可以

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及第六十八条“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

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1.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关于王

某某反映问题的答复书》关于某某开发商不存在不按图纸施工

问题的答复；

2.撤销被申请人对某某 XX号楼不存在违章的答复，责令

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答复。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5月 17日

抄告：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